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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交易细则》 
修订对照表 

 
（阴影加粗部分为新增，双删除线部分为删除） 

 

修订稿 原条文 

第三十条  持仓量是指非期货

公司会员、期货客户所持有的

未平仓合约的单边数量。 

第三十条  持仓量是指期货

客户所持有的未平仓合约的

单边数量。 

第四十六条   非期货公司会

员、客户进行期转现交易应当

符合交易所规定的条件，并应

当按照交易所规定进行备案。

具体条件由交易所另行规定。

第四十六条  客户进行期转

现交易应当符合交易所规定

的条件，并应当按照交易所规

定进行备案。具体条件由交易

所另行规定。 

第四十七条  在交易所办理期

转现交易相关业务的，应当是

符合交易所规定条件的结算会

员，并需向交易所进行备案。

结算会员办理期转现交易相关

业务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备满足开展期转

现交易业务需要的业务从业人

员； 

第四十七条  在交易所办理

期转现交易相关业务的，应当

是符合交易所规定条件的结

算会员，并需向交易所进行备

案。会员办理期转现交易相关

业务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备满足开展期转

现交易业务需要的从业人员；

（二）具备满足开展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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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备满足开展期转

现交易业务需要的技术系统；

（三）具有完善的期转现

交易业务管理制度； 

（四）交易所规定的其他

条件。 

客户应当通过符合前款规

定条件的会员参与期转现交

易。 

现交易业务需要的技术系统；

（三）具有完善的期转现

交易业务管理制度； 

（四）交易所规定的其他

条件。 

客户应当通过符合前款

规定条件的会员参与期转现

交易。 

第四十八条  结算会员办理期

转现交易业务备案，应当向交

易所提交下列文件： 

（一）期转现交易业务会

员备案申请书； 

（二）期转现交易业务准

备情况说明书； 

（三）交易所要求提供的

其他文件或材料。 

第四十八条  会员办理期转

现交易业务备案，应当向交易

所提交下列文件： 

（一）期转现交易业务会

员备案申请书； 

（二）期转现交易业务准

备情况说明书； 

（三）交易所要求提供的

其他文件或材料。 

第四十九条  结算会员不再符

合交易所规定的条件的，应当

按照交易所要求申请取消期转

现交易业务备案。 

结算会员申请取消期转现

交易业务备案的，应当向交易

第四十九条  会员不再符合

交易所规定的条件的，应当按

照交易所要求申请取消期转

现交易业务备案。 

会员申请取消期转现交

易业务备案的，应当向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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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交取消期转现交易业务备

案情况说明。 

提交取消期转现交易业务备

案情况说明。 

第五十条  交易所在收到符合

规定的备案申请材料或者取消

备案申请材料之日起 5 个交易

日内予以备案或者取消备案，

并通知结算会员。 

第五十条  交易所在收到符

合规定的备案申请材料或者

取消备案申请材料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予以备案或者取

消备案，并通知会员。 

第五十六条第二款  结算会员

应当对期转现交易相关材料进

行审核，并妥善保管期转现交

易的业务记录、有价证券或者

其他相关合约的交易记录及所

有权转移证明等相关凭证，防

止泄露和不正当利用期转现交

易信息。前述记录、凭证应当

保留 20 年以上，以备交易所检

查。 

第五十六条第二款  会员应

当对期转现交易相关材料进

行审核，并妥善保管期转现交

易的业务记录、有价证券或者

其他相关合约的交易记录及

所有权转移证明等相关凭证，

防止泄露和不正当利用期转

现交易信息。前述记录、凭证

应当保留 20 年以上，以备交

易所检查。 

第五十九条   交易编码是客

户、从事自营业务的非期货公

司会员、客户进行期货交易的

专用代码。交易编码由十二位

数字构成，前四位为会员号，

后八位为客户号。 

第五十九条  交易编码是客

户、从事自营业务的会员进行

期货交易的专用代码。交易编

码由十二位数字构成，前四位

为会员号，后八位为客户号。

第六十条  符合中国证监会及 第六十条  符合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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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规定的非期货公司会员

和客户可以开立交易编码。 

需要申请套期保值、套利

额度的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

户，应当按照交易所有关规定

分别开立套期保值、套利交易

编码。 

及交易所规定的会员和客户

可以开立交易编码。 

需要申请套期保值、套利

额度的会员和客户，应当按照

交易所有关规定分别开立套

期保值、套利交易编码。 

第六十六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交易所可以注销交易编

码：  

（一）非期货公司会员、

客户备案资料不真实；  

（二）非期货公司会员、

客户被认定为市场禁止进入

者；  

（三）非期货公司会员、

客户申请注销；  

（四）交易所认定的其他

情形。 

第六十六条  存在下列情形

之一的，交易所可以注销交易

编码：  

（一）客户备案资料不真

实；  

（二）客户被认定为市场

禁止进入者；  

（三）客户申请注销； 

（四）交易所认定的其他

情形。 

第六十七条   非期货公司会

员、客户提供虚假的资料或者

会员协助客户使用虚假资料开

户的，交易所有权责令会员限

期平仓，平仓后注销该非期货

第六十七条  客户提供虚假

的资料或者会员协助客户使

用虚假资料开户的，交易所有

权责令会员限期平仓，平仓后

注销该客户的交易编码，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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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会员、客户的交易编码，

同时按照《中国金融期货交易

所违规违约处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进行处理。  

按照《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违

规违约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进行处理。 

 


